
 

湖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 
 

湘教办通〔2015〕188 号 

 

关于组织开展 2015 年度 

全省教育新闻宣传工作考评的通知 

 

各市州教育局、高等学校： 

根据《湖南省教育系统新闻宣传工作考评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湘教

发〔2013〕7号）文件精神和年初工作安排，经研究，决定对 2015

年度全省教育新闻宣传工作进行考评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考评对象 

各市州教育局、高等学校。 

二、考评内容 

根据《湖南省教育系统新闻宣传工作考评细则（试行）》（以

下简称《考评细则》）文件精神，考评内容主要包括 4 大项 20 个

小项： 

1. 组织领导与条件保障。主要包括领导重视、组织领导、工

作机构、队伍建设、工作经费、管理制度、舆情应对机制和考核

奖励机制共 8 个方面的内容。 

2. 正面宣传报道。主要包括新闻策划、舆论引导、主题活动

和资讯发布共 4 个方面的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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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负面舆情应对。主要包括舆情监测、舆情研判、舆情处置

共 3 个方面的内容。 

4．日常管理工作。主要包括通联工作、情况报告、工作汇

报、协调媒体和业务培训共 5 个方面的内容。 

三、考评办法及时间安排 

考评工作采取单位自评、厅新闻中心审核与集中评审相结合

的方式进行，分三个步骤实施。 

1．单位自评。各单位对照《考评细则》认真开展自查自评，

形成本单位 2015 年度新闻宣传工作自评报告，填写好 2015 年度

新闻宣传工作自评表，与相关佐证资料一并上报厅新闻中心。 

2．厅新闻中心审核。厅新闻中心根据我厅印发的教育新闻

宣传工作情况月度通报，以及日常工作中掌握的相关情况，对各

单位报送的自评报告、自评表和相关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审核意

见。 

3．集中评审。我厅邀请有关主管部门、新闻单位负责人组

成评审小组，进行集中评审，确定考评结果。 

四、结果运用 

1．考评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次。按市州教育

局、本科院校、高职高专三个类别，根据计分从高至低分类排序。

排名在市州教育局前30%、本科院校前20%、高职高专学校前10%

的单位，认定为优秀等次；得分低于 60 分的，认定为不合格等次；

其他为合格等次。 

2．考评结果由省教育厅发文通报，并对评为优秀等次的单位

给予适当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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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注意事项 

1．本次考评不召开专门的汇报会，不到被考评单位进行现场

考评。请各单位高度重视、认真抓好自查自评工作，确保客观、

真实、准确。 

2．2016 年度将按照新的考评办法进行考核，届时将下发专

门通知。 

3．请各单位将新闻宣传工作自评报告、新闻宣传工作自评表、

佐证资料目录清单和佐证资料等自评材料于2016年元月8日前报

厅新闻中心。其中，自评表须加盖公章；佐证资料务必翔实，以

便核实查证，无从查证的将不予认可；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须附

上处置应对说明，如对月度全省新闻宣传工作情况通报中所涉舆

情有异议，请及时与厅新闻中心徐鹏联系。 

4．联系人及联系方式。徐鹏（0731－84717635，18273143180），

电子邮箱：570811716@qq.com，通讯地址：长沙市东二环二段

238 号。 

 

附件：1．2015 年度新闻宣传工作自评表 

2．2015 年度正面宣传报道统计详单 

 

 

湖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

2015 年 12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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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15 年度新闻宣传工作自评表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     

考评事项及分值 主要内容及评分要点 工作情况说明 得分 

  一、 
组织 
领导 
与 
条件 
保障 

(20 分) 

1.领导重视
（2 分） 

党委（组）会定期研究新闻宣传工作，每年不少于 2
次，每少一次扣 1分。扣完本项记分为止。 

  

2.组织领导
（3 分） 

成立新闻宣传工作领导小组，计 1 分；明确由“一把
手”负总责，分管领导负主责，计 1 分；明确由本单
位的一名领导班子成员担任新闻发言人，计 1分。 

  

3.工作机构
（3 分） 

明确新闻宣传工作机构，计2分；根据工作需要安排新闻机
构负责人列席本单位的重大会议，计1分。 

  

4.队伍建设
（3 分） 

设立新闻宣传工作岗位，确定 1 名以上新闻宣传专职
工作人员，计 1 分；建立本地本校的通讯员队伍和网
络评论员队伍，计 1 分；对兼职通讯员和网络评论员
给予适当补贴或计算适当的工作量，计 1分。 

  

5.工作经费
（3 分） 

每年安排与工作任务相匹配的新闻宣传专项工作经费，
且专款专用，计 2 分；配备新闻宣传工作必需的常用设
备，计 1分。 

  

6、管理制度（2
分） 

建立健全新闻采访归口审批制度，计 1 分；建立新闻
发布会、新闻通气会、新闻协调会和新闻通稿制度，
计 1 分。 

  

7、舆情应对
机制（2 分） 

建立教育舆情监测、研判与引导机制，计 1 分；建立
新闻宣传应急管理与重大舆情处置应对机制，计 1分。 

  

8、考核奖励
机制（2 分） 

建立新闻宣传工作考核与奖励机制，计 1 分；每年对
本地本校的新闻宣传工作进行考核表彰，计 1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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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评事项及分值 主要内容及评分要点 工作情况说明 得分 

  二、 

宣传 

报道 

(35 分) 

9.新闻策划
（3分） 

开展重大活动、重点工作前制定新闻宣传实施方案，

策划组织集中宣传活动，计 3分。 
  

10.舆论引导
（20分） 

围绕本地本校中心工作和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点、难

点、焦点、热点问题，及时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，

大力挖掘和宣传本地本校的典型经验和先进人物，计

20 分。 

  

11.主题活动
（6分） 

与媒体合作，通过开辟专刊、专版、专栏和制作电视

专题、专题网页等形式，开展教育工作主题宣传，计

6 分。 

  

12.资讯发布
（6分） 

办好本地本校官方网站，及时发布重要教育资讯，计

3 分；及时向省教育厅(湖南教育快讯)报送政务信息，

计 3 分。 

  

  三、 

舆情 

应对 

(30 分) 

13.舆情监测
（5分） 

每天跟踪、搜集涉及本地本校舆情动态，做好日常舆

情监测，及时搜集负面舆情，计 5分。重大舆情未提

前监测到的，每件扣 1分。本项扣分进行累计，不保

底。 

  

14.舆情研判
（5分） 

认真研判预警性、倾向性、苗头性舆情，提前做好预

案，计 5分。对重大敏感舆情未作出正确预判的，每

件扣 1 分。本项扣分进行累计，不保底。 

  

15.舆情处置
（20分） 

积极稳妥地应对和处置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，计 20

分。因对重大热点舆情处置不及时或措施不当造成严

重后果的，每件扣 5 分。本项扣分进行累计，不保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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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评事项及分值 主要内容及评分要点 工作情况说明 得分 

  四、 

日常 

管理 

(15 分) 

16.通联工作
（3分） 

做好教育部和省教育厅主管媒体的通联和宣传推介

工作，本地本校门户网站主动链接“湖南教育政务

网”、“湖南教育网”和“为先在线”网，协助做好

湖南教育电视台信号传输覆盖工作，计 3分。 

  

17.情况报告
（3分） 

及时上报重大突发事件和应对重大、热点舆情的措

施、动态，计 3分。存在重大瞒报、漏报和错报的，

每次扣 1 分。本项扣分进行累计，不保底。 

  

18.工作汇报
（3分） 

建立与当地党委、政府新闻宣传管理部门或机构的定

期联系和汇报等工作机制，形成工作合力，重大、热

点舆情及时向新闻宣传管理部门汇报，计 3分。 

  

19.协调媒体
（3分） 

认真落实省教育厅新闻中心安排的媒体采访任务，尽

量满足记者的采访要求，主动加强与媒体的沟通协

调，计 3分。发生媒体投诉事件经核实的每件扣 1 分。

本项扣分进行累计，不保底。 

  

20.业务培训
（3分） 

将新闻工作业务培训纳入职工培训计划，定期组织、参

加新闻宣传工作业务培训，计 3 分。当年没有组织本地

本校新闻宣传工作培训的，扣 1 分；不积极参加省教育

厅组织的新闻宣传工作培训的，扣 1分。 

  

自 评 得 分  

 



 

 —7— 

附件 2 

2015 年度正面宣传报道统计详单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                

序
号 

标题 刊播媒体 版面/栏目 刊播时间 报道内容 网址链接\备注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说明：1.人民日报、新华社、光明日报、中国教育报、中国青年报、湖南日报等中央及省内主要纸媒刊发的正面宣传需提供报纸复印

件或电子报刊打印件作为佐证资料；2.中央电视台（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）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（中国之声频道）、湖南卫视等中央

及省内主要电视媒体，《湖南教育》、湖南教育新闻网、湖南教育电视台等教育专业媒体，外省媒体和其他地市媒体刊发的正面宣

传报道只需提供统计详单、网址链接或截图。 


